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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黄岛区人民防空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组织开展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管委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各指挥部成员单位，各警报设点单位：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人民防空指挥部于11月14日（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日）组织开展全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现将我区试鸣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演习时间、代号

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时间为2021年11月14日10:00-10:20，演习代号为“金盾—2021”。
二、演习内容

演习以防范强敌空袭、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以下行动：

（一）发放防空警报信号；

（二）发放防灾警报信号；

（三）全区15个社区、1所学校开展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习， 1个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开展应急防护行动演习；
（四）其它单位根据演习公告，自行组织参与演习。
三、演习组织领导

青岛市人民防空指挥部统一领导“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

四、演习日程安排

从发放防空预先警报信号开始，至发放防灾警报信号结束，全程用时约20分钟。具体安排是： 

1.11月14日9时58分，青岛市人民防空指挥部指挥长下达10时开始“金盾—2020”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命令；各警报发放员10时启动警报信号发放指令，演习正式开始；

2.各参演社区、学校遂行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掩蔽演习，重要经济目标单位遂行应急防护行动和抢救抢修演练； 

3.11月14日10时20分防灾警报信号结束，演习结束。
五、演习警报发放形式

防空防灾警报采用统控与分控相结合的形式发放。

防空警报信号：由市人防办使用市级人防警报通信系统以无线群控形式统一发放。

灾情警报信号：由区人防办使用区级人防警报通信分控系统发放。
本次演习，青岛广播电台、青岛电视台分别在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和“爱青岛”同步播放警报信号；市地铁集团公司利用地铁广播电视系统同步播放警报信号。

六、警报音响信号规定
（一）国家规定防空警报音响信号有以下三种：

1.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
2.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
3.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
鸣放时三种信号之间均间隔3分钟，共用时15分钟。
（二）山东省规定灾情警报有一种：
灾情警报：鸣15秒，停10秒，再鸣5秒，停10秒，反复3遍，用时2分钟。
（三）防空、防灾警报信号鸣放间隔时间：3分钟。
七、工作分工
（一）工委、管委办公室：协调警报试鸣演习相关工作。
（二）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展防空警报试鸣演习宣传报道工作，在《青岛西海岸报》刊登《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

（三）开发区公安分局、黄岛区公安分局：做好发放警报期间社会治安防范工作。
（四）区教育和体育局：向全区大中小学、幼儿园等教学机构下发通知，组织1所学校开展防空防灾紧急疏散演习。
（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在区政务网上发布《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保障警报专用频率不被占用，不受干扰。
（六）区民政局：向全区养老院、福利院等机构通报演习内容，并公布《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
（七）区文化和旅游局：在各宾馆、饭店和旅游景点公布《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

（八）区卫生健康局：在各医院张贴《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告知住院病人听到警报不要惊慌。
（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鸣放防空防灾警报。
（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户外电子屏显示公告或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活动宣传口号。
（十一）区广播电视台：于11月9日、11日、13日播出《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11月14日10：00-10：20，同步用字幕显示“现在鸣放防空防灾警报，请勿慌张，注意听辨”。
（十二）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视情组织机关人员进行防空防灾紧急疏散掩蔽演习，提前在适当位置张贴《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
（十三）各街道办事处：在街道办事处驻地悬挂横幅，在各社区等人流密集处张贴《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做好宣传工作，每个街道办事处组织不少于1个社区进行防空防灾应急疏散演习。
（十四）各人民防空专业队：按训练计划认真做好专业队演练。
（十五）各警报设点单位：做好警报器检查、调试工作，确保试鸣顺利完成；试鸣结束后及时反馈试鸣情况。
八、有关要求

（一）各参演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本次演习的组织领导，精心筹划，充分准备，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到岗，做到万无一失，确保演习圆满成功。

（二）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盯紧关键环节，落实相关措施，确保演习工作安全有序。

（三）警报器管理单位，应当安排警报器管理员坚守工作岗位，规范操作程序，确保警报信号正常发放。

（四）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总结，收集演习影像资料，于11月19日前将活动总结和影像资料发至金宏“西海岸新区人防中心”或cjjrenfangban1@qd.shandong.cn，联系人：刘磊 86959322。

附件：1.《关于“金盾—2021”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
2.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活动宣传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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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关于“金盾—2021”

青岛市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的公告

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熟悉防空防灾警报信号规定，检验我市防空警报系统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系统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市政府定于2021年11月14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演习。请广大市民在上午10:00-10:20认真听辩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和灾害警报信号，并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

一、防空警报音响信号的发放程序及信号规定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
二、灾情警报音响信号的发放程序及信号规定
鸣15秒，停10秒，再鸣放5秒，停10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2分钟。
三、各种警报信号间隔时间及试鸣总时间

各种警报信号之间间隔时间为3分钟，共计20分钟。
青岛市人民防空指挥部
2021年11月9日

附件2

防空防灾警报试鸣活动宣传口号

1.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

2.平战结合，为民造福

3.强化全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

4.提升防空防灾能力，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5.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

6.为战时防空做准备、为平时防灾做贡献

7.构建战时应战、急时应急、平时服务的现代人民防空新格局

8.提高公民履行人民防空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

9.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10.人民防空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1.推动人民防空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以人为本，提高城市整体防护能力

13.人民防空人民建，人民防空为人民

14.提高城市整体防护功能、构建安全和谐社会

15.全面提升城市防空防灾能力和水平

16.加强防空警报建设，保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

17.依法加强人民防空建设和管理

18.坚持人民防空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与城市建设相结合

 抄报：青岛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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